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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990823-3 

 

訴願人：OOOO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OOOOOOOO 

住址：新竹市 O區 OOO路 O段 O號 O樓 

代表人：OOO                   

身分證字號：OOOOOOOOO 

出生年月日：OO年 OO月 OO日 

住址：新竹市 O區 OOO路 O段 O號 O樓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政府稅捐稽徵局 

 

緣訴願人因申請退還 93年及 94年溢繳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

關民國(以下同) 99年 4月 2日新縣稅土字第 0990007261號函所為之處

分，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本轄竹北市泰和段 OOO地號等 49筆土地，經

原處分機關核定 93年及 94年地價稅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稅額

各為新臺幣（以下同）4,602萬 8,670元，訴願人不服並申請退

還溢繳地價稅，原處分機關於 99年 4月 2日新縣稅土字第

0990007261號函否准其申請，訴願人遂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

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二、 訴願意旨略謂： 

（一） 訴願人原名為 OOOO股份有限公司，業於 99 年 3 月 4 日

經經濟部核准更名為「OOOO 股份有限公司」，並變更

公司登記地址為「新竹市 OOO 路 O 段 OOO 號 O 樓」。

訴願人所有坐落本轄新縣竹北市泰和段 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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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及 OOO地號，共計 49筆土地(以下簡稱系

爭土地)，乃土地稅法上所稱之「工業用地」，詎原處分

機關竟違背法令，依「一般用地稅率」核定 93年及 94

年之地價稅，訴願人以原處分機關「適用法令顯有錯誤

」，致溢繳稅款共計 7,513萬 9,242元，爰依行政程序

法第 117條請求原處分機關依職權撤銷該違法之行政處

分，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退還

前揭溢繳稅款，及自訴願人繳納稅款之日起至退還日止

，按日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 

（二） 按依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得適用「工

業用地特別稅率千分之十」課徵地價稅之要件有二(1)工

業用地；(2)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系爭土

地業經新竹縣竹北市公所依都市計畫法劃歸為「乙種工

業區」，此有竹北市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

設施用地)證明書可資為證，則依上開規定，系爭土地自

屬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所稱之「工業用地

」。次按財政部 68年 9月 14日台財稅字第 36472號函

釋謂：「…是否已按核定規劃開始使用，應由工業興辦

人或土地所有權人，向工業主管機關取證…其是否已按

核定規劃開始使用，自宜以『工業主管機關』之認定為

準。」是關於工業用地是否「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規劃使用」，係以工業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核發之「工

廠登記證」為認定標準。系爭土地於公司分割而讓與訴

願人前，本即由 OOOO 公司竹北廠之廠房使用中，並領

有經濟部 9963008400號工廠登記證，且 OOOO公司竹北

廠為「工業用水」之需，前於 94年 8月 3日、94年 10

月 20日向新竹縣政府申請「地下水水權」展限登記並經

核准在案，核准水權年限至 99年 11月 24日止，訴願人

並出具同意書同意 OOOO公司於系爭土地上鑿井取水，期

限至 99年 9月 30日止，故系爭土地既仍按核定規劃使

用（作為廠房之用地），且已取得工業用之地下水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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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實際上確有上述供工業使用之事實，自該當「

供工業直接使用之工業用地」之要件，而有前開土地稅

法工業用地優惠稅率之適用。 

（三） 訴願人登記之營業項目雖為「不動產買賣、不動產租賃

」，但系爭土地既出借供 OOOO 公司竹北廠之廠房使用

，而該公司（土地使用人）為「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

產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乃實際從事物品製造

、加工者，並領有工廠登記證及取得地下水工業用水水

權在案，自符合工業用地供工業直接使用之要件，且財

政部 91年 7月 31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3050號及 92年 9

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746號函釋之意旨，旨在闡

釋：若以「辦理工廠登記之廠房用地」為適用對象者，

該「工廠」以「製造業（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為

主要對象，並非謂「土地所有權人」必須為實際從事物

品製造、加工者，始有優惠稅率之適用。本件系爭土地

既由訴願人「出借」與 OOOO 公司竹北廠使用，OOO 公

司竹北廠（土地使用人）為「興辦工業人(實際從事物品

製造、加工者)」，系爭土地自得適用土地稅法第 18 條規

定。 

（四） 查經濟部既曾於 90年 6月 11日核准 OOOO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之工廠登記證，且系爭土地亦經新竹縣竹北市公所

核定為竹北地區細部計畫「乙種工業區」，上開兩行政

處分之主文構成要件效力，在未經有權機關予以廢棄前

，任何機關均應受其拘束，而不得為相異之認定。原處

分機關於核定本件地價稅時，於上述二行政處分遭撤銷

或廢止前，基於有效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自應受

該兩行政處分之拘束，即以該兩個行政處分所確認之事

實（即系爭土地為「工業用地」）為核定之基礎，不得

否認系爭土地為工業用地之事實。此觀，土地稅法施行

細則第 14條第 3項規定及最高行政法院 91年度判字第

2185號判決可證，系爭土地之工廠登記證及工業用地之

核定處分，未經廢棄前，原處分機關自無權為相異之認

定，否則，自屬違背法令。 

（五） OOOO公司竹北廠之工廠登記證，雖於民國 97年註銷，但

依財政部 95年 5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095045284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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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之意旨，應自「次年（民國 98年）」起始改按一般用

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系爭土地 93及 94年地價稅之核定

，仍有土地稅法第 18條工業用地優惠稅率之適用。又按

財政部 83年 7月 6日台財稅字第 831600209 號函釋意旨

，訴願人自 OOOO公司受讓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因系爭土

地原係「原經核准按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

，縱然「土地所有權有移轉」，但因系爭土地之「使用

情形未變更」（仍與所有權移轉之前相同，均仍供 OOOO

公司竹北廠使用），且土地使用人（OOOO公司竹北廠）

之工廠登記證尚未被註銷，仍符合「按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規劃使用」之要件，從而，系爭土地自當准繼續

按千分之十稅率計徵地價稅。復按，財政部 81年 10月

16日台財稅第 810392940號函釋規定：「公司經奉准專

案合併後，消滅公司原已核准按工業用地特別稅率課徵

地價稅之土地，於移轉與存續公司後，其使用情形如經

查明仍符合工業用地有關規定，應准繼續適用工業用地

稅率課徵地價稅，可免再重新申請。」查訴願人係分割

自 OOOO公司而來，且系爭土地上之權利義務亦由訴願人

概括承受，與前開財政部函釋所指之因公司合併而存續

公司就受讓自消滅公司之財產概括承受之情形，並無二

致，故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依上述之說明，既仍符合工

業用地有關之規定，訴願人自亦無須重新申請適用工業

用地優惠稅率，要屬當然。請求撤銷原核定，並依稅捐

稽徵法第 28條規定退還訴願人所溢繳之稅款及利息，以

維訴願人權益等語。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查訴願人係經經濟部核准，由 OOOO 公司依企業併購法第

34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於 93年 1月 7日申請將其不動

產管理部門分割設立之新公司，原名稱為 OOOO 公司，嗣

經經濟部核准更名為 OOOO 有限公司，復經經濟部核准更

名為 OOOO 有限公司。OOOO 公司辦理上述分割設立 OOOO

公司時，依其分割計畫書，將系爭土地分割讓與訴願人。

另查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原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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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機關核准依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按工

業用地稅率千分之十課徵地價稅。嗣訴願人於 93 年因法

人分割自 OOOOO公司取得上開土地後，因並未做任何使用

，原處分機關乃自 93 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系爭土

地地價稅，訴願人按原處分機關核定繳納 93年至 96年地

價稅，卻對 97 年地價稅不服，主張仍應按工業用地稅率

千分之十課徵地價稅，並持與本件訴願相同之理由，提起

復查、訴願均遭駁回，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 98年度訴字第 1834號判決維持原核定稅額，目前

續提起上訴，合先敘明。 

（二）次查，分割前 OOOO 公司登記之營業項目為「其他視聽電

子產品製造」，雖係「實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然

訴願人分割設立時登記之營業項目為「不動產買賣」、「

不動產租賃」，並非「實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原

處分機關地價稅承辦人員於 93 年度地價稅開徵前，曾至

系爭土地勘查，訴願人當時之總經理亦陪同承辦人員至各

廠房查看，因 OOOO 公司竹北廠於 90 年至 92 年間已陸續

資遣及優退員工，機器設備亦均已陸續移往大陸廠，當時

廠房呈現空置狀態，顯已停工未按核定規劃使用。系爭土

地之新所有權人即訴願人，又非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營

業人，且查分割計畫書，並未有繼續提供（出租或借供）

OOOO 公司竹北廠生產使用之計畫，因此原以工業用地按

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之系爭土地，已與財政部 91 年

7月 31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3050號函釋「於工業用地或

工業區內，須設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始可准予適用

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規定不符，且無財政部 69

年 6 月 13 日台財稅第 34700 號函釋「已按工業主管機關

核定規劃使用者，無論自有自用或出租與興辦工業人使用

，均得適用土地稅法第 18 條規定之工業用地特別稅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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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地價稅」規定之適用，原處分機關乃將系爭土地自 93

年期改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地價稅，洵屬有據。訴願人於

接獲系爭土地 93及 94年地價稅繳款書後，並未提出異議

或提起行政救濟，該核課地價稅之處分已告確定，且 94

年至 96 年之地價稅亦均經訴願人繳納確定在案。又系爭

土地嗣後縱使已按核定規劃使用符合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訴願人應依土地稅法第 41 條、同法施

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財政部 87 年 1 月 22 日台財

稅第 0871925951號函釋規定，於每年 9月 22日前，檢附

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計畫書圖或工廠設立許可證及

建造執照等相關文件，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適用工業用

地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惟訴願人於 99年 3月 16日始主

張系爭土地應按工業用地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並申請退

還溢繳 93年及 94年之地價稅，且未檢附上述相關文件，

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稅法第 41 條規定，核定 93 及 94 年地

價稅仍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並無違誤。 

（三）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既核定為「乙種工業區」，原 OOOO

公司又領有工廠登記證，即可按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在該二行政處分並未經有權機關予以廢棄前，任何機關

均應受其拘束乙節，依據財政部 91年 7月 31日台財稅字

第 0910453050 號函釋「准予適用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之範圍，包括領有工廠登記證之工廠及免辦工廠登記而

實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行為者，…至於是否達申辦工廠

登記標準，則非所問」之意旨，工廠登記證並非為地價稅

申請適用工業用地稅率之必要條件，工業用地之所以得按

千分之十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乃基於實際供工業目的（

用途）使用，並非土地編為工業區或工業用地，即得不問

實際用途而逕予適用該規定之優惠稅率，此查財政部 92

年 9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746 號函釋亦明。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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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雖為已規劃之工業用地，倘未提出證據證明業已按核定

規劃為工業使用或設廠，亦未提出有關文件向稅捐稽徵機

關申請核定，不得適用工業用地優惠稅率」，此有改制前

行政法院 77 年度判字第 749 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是以

本件系爭土地雖經規劃為工業用地，依上開說明，並非即

得逕行適用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 1 款規定之優惠稅率

，仍須視其是否基於實際供工業目的（用途）使用。易言

之，土地得按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應具備其為工業

用地、供工業直接使用、且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

使用等 3 要件，而系爭土地乃 OOOO 公司辦理分割設立新

公司時，依其分割計畫書將其不動產管理部門獨立分割而

移轉登記予訴願人，訴願人於分割設立時登記之營業項目

為「不動產買賣」、「不動產租賃」已如前述，是訴願人所

營不動產買賣租賃之事業，難認有前開財政部函釋之適用

。又按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本法第 18 條特別稅率計徵地價

稅者，應填具申請書，並依左列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核定之。…」「核定按本法第 18條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

之土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申報改按

一般用地稅率計徵地價稅：…」故同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

第 3項所規定「前項第 2款停工或停止使用逾一年之土地

，如屬工業用地，其在工廠登記證未被工業主管機關註銷

，且未變更供其他使用前，仍繼續按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

。…」，係在土地所有權人「未變更」的情況下才有適用

。本案 OOOO公司於 93年間已將系爭土地移轉與訴願人，

兩者均係以營利為目的之法人，法律上係屬各別之權利義

務主體，其與母公司間在法律上亦屬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

，自難以其有百分之百持股之母子公司關係即謂同一，則

系爭土地既已為訴願人所有，自無上揭規定之適用。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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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人援引最高行政法院 91年度判字第 2185號判決，主張

工廠登記證未被註銷前仍可按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惟查

該案原適用「工業用地的土地所有權人並未變更」之情形

，與本案原適用工業用地土地所有權已移轉，新所有權人

主要經營不動產買賣租賃業，並非興辦工業人，土地亦未

出租或借用供興辦工業人繼續按工業用地使用之案情不

同，尚難比附援引。訴願人所訴，顯係誤解法令。 

五、查 OOOO 公司之分割計畫書，並未有分割後繼續供 OOOO

公司使用之計畫；且訴願人自 OOOO 公司分割設立後，與

OOOO 公司各為獨立之法人組織，訴願人並未有系爭土地

繼續供 OOOO 公司做工業用地使用之書證資料，僅有提供

OOOO公司在其竹北市泰和段 OOOO地號土地上鑿井取水之

同意書，難認系爭土地供 OOOO公司繼續使用。又查 OOOO

公司水權證明書僅係主管機關對地下水使用管制而實施

之行政措施，目的為地下水使用之總量管理及統計，與供

工業使用與否之認定無關。故訴願人主張 OOOO 公司取得

「地下水水權」，認為系爭土地即有供工業使用，仍可依

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優惠稅率規定課徵地價稅

乙節，顯係臨訟飾詞；況此主張提出後訴願人仍未依財政

部 68年 9月 14日台財稅第 36472號函釋規定，由興辦工

業人或土地所有權人（即訴願人）向工業主管機關取得已

按核定規劃使用之證明，且已逾 93及 94年地價稅適用特

別稅率之申請期限（93 年 9 月 22 日及 94 年 9 月 22 日）

，依土地稅法第 41 條規定，系爭土地 93 及 94 年地價稅

仍無法適用工業用地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 

六、訴願人主張 OOOO 公司竹北廠之工廠登記證於 97 年註銷

，93 年及 94 年仍有土地稅法第 18 條工業用地優惠稅率

之適用，並一再援引 83 年 7 月 6 日台財稅第 831600209

號函釋及財政部 81 年 10 月 16 日台財稅第 8103929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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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認其自可「類推適用」上開函釋，概括承受「消滅

公司」（本件係「被分割公司」並未消滅）就「分割部分

」之權利義務，包括租稅上之優惠稅率，受讓土地之新任

所有權人毋庸再重新申請乙節，查財政部 83 年 7 月 6 日

台財稅第 831600209號函釋因文義不明，易滋生適用上之

疑義，故財政部爰予免列而未編入 96 年版「土地稅法令

彙編」，非經財政部重行核定，一律不再援引適用。況該

函釋係闡明仍在繼續作工業使用之情形未變更，且符合按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之情況下方有適用（註：

已不得援用），與本案在所有權人變更後，新所有權人未

在土地上作任何使用，原所有權人亦已停工未作工業使用

，且新所有權人並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

書證之情形有別，實難相提並論。至財政部 81 年 10 月

16 日台財稅第 810392940 號函釋，查所謂企業之「合併

」係由新成立或存續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

義務，包括消滅公司之全部營運項目及資產與負債；反觀

企業之「分割」卻是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

讓與既存或新設立之他公司，其設立後以其承受的營業部

分營運，與被分割公司原有之營運已不完全相同，故「合

併」與「分割」不論從實質面或法律面上均是截然不同，

自不可一概而論。又該函釋之依據及緣由，經詢據財政部

賦稅署於 99年 1月 20日以台稅三發字第 09900016380號

函復：「…查該函釋之案情略為：甲公司與乙公司於 77年

間經經濟部專案核准合併，以乙公司為存續公司，於 78

年 3 月間甲公司因合併而將其所有原經核准按工業用地

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移轉予乙公司。因該案業經查明該

土地仍符合工業用地有關規定，且乙公司已向工業主管機

關辦妥工廠登記證，基於簡化程序考量，爰核釋類此案，

可免再重新申請按工業用地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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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割公司 OOOO 公司僅將其一部分營運讓與訴願人，訴

願人係依據分割計畫書及企業併購法辦理分割而新設公

司，而讓與後被分割公司並未消滅，仍然存在，與分割設

立之新公司即訴願人已分屬二個獨立且完全不同之法人

，且本案土地在分割移轉後，被分割公司與分割設立之新

公司均未做工業用地使用，與上開財政部函釋之情形迥然

有別，自不得比附援引，亦不可「類推適用」有關「合併

」之相關規定。又系爭土地上原為 OOO公司竹北廠所使用

，惟 OOO 公司竹北廠於 93 年確已停產，其領有經濟部

9963008400號工廠登記證雖於 97年始註銷，然系爭土地

於 93年即已移轉於訴願人，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14條

第 3項規定，該工廠登記證於何時註銷即與訴願人無涉，

自難援引適用，訴願人所訴，顯有誤解。 

七、訴願人申請依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規定，退還 93 及 94 年

溢繳地價稅乙節，查各級法院 94 年 6 月 21 日 94 年度行

政訴訟法律座談會提案第 7號多數意見略以「稅捐稽徵法

第 28 條規定所稱之『適用法令錯誤』係指本於確定之事

實所為單純適用法令有無錯誤之爭執，至於主張原處分認

定事實錯誤，進而為適用法令錯誤之爭執，則非屬得依稅

捐稽徵法第 28 條規定請求退稅之範疇。」有 98 年訴字

1593 號判決可證，本案 93 年及 94 年地價稅按一般用地

稅率課徵，如前之詳述，並無違誤，而訴願人主張系爭土

地為工業用地應按工業用地特別稅率千分之十核課地價

稅，係認原處分認定事實錯誤，進而為系爭土地課徵地價

稅適用法令錯誤提出爭執，依上開之意見即非屬得依稅捐

稽徵法第 28條規定請求退稅之範疇。是倘訴願人對於 93

年及 94 年地價稅之課稅處分不服，應於接獲 93 年及 94

年地價稅繳款書時，依稅捐稽徵法第 17條及第 35條規定

，循更正或復查管道救濟，惟訴願人並未提起更正或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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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稅處分業已確定，訴願人於 99年 3月 16日始就已

確定處分提出異議並申請依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規定退還

溢繳之稅款，因訴願人原繳納之 93年及 94年地價稅並無

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原處分機關錯誤

情事，自無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退還溢繳稅款之適用，故

其主張，自無可採。 

理  由 

一、按土地稅法第 10條第 2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工業用

地，指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地及政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

之土地；…」；同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供左

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一、工業

用地、礦業用地。…」；同法第 41條規定：「依第 17條

及第 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

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 40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

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

，以後免再申請。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

即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次按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13條

第 1款規定：「依本法第 18條第 1項特別稅率計徵地價

稅之土地，指左列各款土地經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

劃使用者。一、工業用地：為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

劃定之工業區或依其他法律規定之工業用地，及工業主管

機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範圍內之土地。」同法第 14條

第 1項第 1款規定：「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本法第

18條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者，應填具申請書，並依左列

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之：一、工業用地：應檢

附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計畫書圖或工廠設立許可證

及建造執照等文件。其已開工生產者，應檢附工廠登記證

。」 

    末按「工廠管理輔導法於 90年 3月 14日公布施行，為因

應工廠登記制度之變革，申請適用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之案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依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工業用地按千分之十課徵地價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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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為主要對象，工廠管理輔導法實施後，工廠登記改

以達一定標準者，始需依該法申辦工廠登記。故製造業之

範圍包括領有工廠登記證之工廠及免辦工廠登記而實際

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行為者。是以，於工業用地或工業區

內，須設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始可准予適用工業用

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至於是否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則非

所問」；「…二、依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供『工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稅率計徵地價

稅。又依本部 91 年 7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3050 號

令規定，於工業用地或工業區內，設廠從事物品製造、加

工者，或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編定之工業區內之『生

產事業用地』等，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且

供『工業』直接使用之土地，始有按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

價稅規定之適用。…。三、有關建築公司於工業區內投資

興建廠房可否適用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乙節，因建築

公司並非興辦工業人，其興建廠房之目的係供租售，在未

租售與興辦工業人實際供作工業用途使用之前，其用地難

謂供『工業』直接使用，應無前揭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

稅規定之適用。四、至於建廠時經核定按千分之十稅率課

徵地價稅，如建廠完成後，該土地未實際從事製造、加工

使用或作『生產事業用地』，其改課年期係以何時為基準

乙節，准於核發使用執照之次年期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

課徵地價稅。」；「…公司已取得已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

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其取得後使用情形如符合土地稅法第

18條之規定，仍應依同法第 41條規定申請核准後，始有

特別稅率之適用。」係為財政部 91年 7月 31日台財稅字

第 0910453050 號函釋 92 年 9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746 號函釋及 87 年 1 月 22 日台財稅字第

871925951 號函釋在案。 

    二、 查 OOOOOOOOOOO公司(以下簡稱 OOO公司)前於 93年 1月

7 日依企業併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將其不動

產管理部門『分割』設立新公司，經濟部遂以 93 年 1 月

12日經授商字第 09301003220號函核准登記為 OOOO公司

(以下簡稱 OO 公司)，嗣於 97 年 7 月 25 日核准更名登記

為 OOOO 公司，其後於 99 年 3 月 4 日核准更名為「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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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即訴願人)。OOO 公司於辦理上開分割設立 OO 公

司時，依其分割計畫書所載將系爭土地分割讓與訴願人，

並於 93 年 6 月 7 日辦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願

人完竣，復依企業併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申請

記存土地增值稅，原處分機關乃於 93年 7月 16日以新縣

稅土字第 0930075754 號函准予記存土地增值稅在案，先

予敘明。 

    三、第查經濟部商業司 92 年 10 月 22 日經授商字第

09201288830 號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及 93 年 1 月 12

日經授商字第 09301003220 號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內容，分割前之 OOO公司營業登記項目說明略為：「經營

加工、裝配、製造及銷售各類電視、電子、資訊產品、醫

療器材、各類電容器包括成品」、「半成品及有關之附件

、零件及組件（以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為限）」、

「在國內、外採購電子、電器、資訊產品，包括原料、成

品及半成品及有關之附件、零件及組配件內外銷售（發貨

中心業務）…」等項，再查經濟部於 90年 6月 11日所核

發之 OOO 公司竹北廠「經濟部工廠登記證」（編號：

99-630084-00）之「產業類別」係為「電腦、通信及視聽

電子產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則 OOO 公司於

93年 1月 7日分割設立 OO公司前，固係「實際從事物品

製造、加工者」，然於 93 年 1 月 7 日自其不動產管理部

門分割設立而於 93 年 1 月 12 日核准登記之 OO 公司，其

所營事業之營業項目說明卻係「不動產買賣業、不動產租

賃業、電子材料零售、產品設計業」等項，且查 OOO公司

分割計畫書中並未有使 OO 公司所有之系爭土地繼續出租

或使用借貸予 OOO 公司竹北廠生產使用之任何計畫，故

OO 公司顯然已非實際從事物品生產製造、加工、或裝配

之業者。又依 OOO公司分割計劃書及系爭土地土地登記謄

本等資料，於該分割計劃書中第二大項所載「本公司讓與

飛寶公司之獨立營業部門，其營業範圍、營業價值、資產

、負債及其直接相關之股東權益調整科目暨計算依據如下

：(一)、分割讓與之標的竹北 OOO廠之土地及建物。…」

之內容，OOO公司即將系爭土地分割讓與訴願人，並於 93

年 6 月 7 日辦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願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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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 公司及 OO 公司(即訴願人)之營業登記項目既為不同

，營業範圍與內容亦屬有間，堪以判定渠等係屬各自獨立

之法人，併予敘明。 

    四、OO公司既屬企業併購法第 4條第 6款所規定分割定義之新

設公司，當與 OOO公司屬不同權利主體，且系爭土地確已

由 OOO公司移轉所有權至訴願人，則訴願人於訴願書中援

引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14條規定、最高行政法院 91年度

判字第 2185 號判決、財政部 83 年 7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831600209 號函釋及財政部 81 年 10 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810392940 號函釋等以「土地所有權人未變更」、「營業

項目未變更」、「企業合併」、「系爭土地仍按主管機關

核定規劃使用」等作為先決條件之情形，作為指摘原處分

機關之依據，係屬比附援引錯誤，復見財政部賦稅署 99

年 1 月 20 日台稅三發字第 09900016380 號函內容，亦可

足徵訴願人之據，委無可採。 

     五、按依前開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及經濟部 92

年 9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746號函釋，土地得以「

工業用地」條件適用「特別稅率千分之十」課徵地價稅之

要件有三：(1)工業用地；(2)供工業直接使用；及(3)按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既 OOO公司與訴願人係

分別屬不同權利主體，則系爭土地是否符合前開土地稅法

規定按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之要件，仍應以土地所有

權人即訴願人為據。工業用地部分，卷查本縣竹北市公所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所示，系

爭土地現確被劃歸為「乙種工業區」用地，惟訴願人主張

系爭土地既已受主管機關劃歸為工業區，則原處分機關應

受行政處分構成要件效力拘束乙節，經查原處分機關從無

對之抗辯或否定訴願人所提出前揭「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之效力，則訴願人所訴，顯

有違誤。本件系爭土地既受本縣竹北市公所依法劃定為「

乙種工業區」，揆諸前開土地稅法及相關規定，故本件之

爭點應在於：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即訴願人，是否供工業

「直接使用」及是否依法「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

」使用系爭土地？亦即，訴願人是否按「工業用地之目的

（用途)」使用系爭土地？蓋位於乙種工業區之系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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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為工業用地之一，本應依法作工業使用，倘系爭土地未

依法直接為工業使用，當非立法意旨為獎勵工業所訂定之

工業用地特別稅率之適用範圍，自無援引優惠稅率課徵地

價稅之餘地。 

     六、訴願人有稱「關於工業用地是否「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定規劃使用」，係以工業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核發之「

工廠登記證」為認定標準」，且「OOO公司竹北廠之工廠

登記證，雖於民國 97年註銷，但依財政部 95年 5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09504528400 號函釋之意旨，應自「次年（

民國 98年）」起始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則系

爭土地 93及 94年地價稅之核定，仍有土地稅法第 18條

工業用地優惠稅率之適用」云云。然查工廠登記制度係工

廠經許可設立或遇有工廠登記事項變更等者，為便於行政

管理及求公示公益性目的而所規制者（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12條以下參照），工廠雖領有工廠登記證，惟是否即可

以資推斷該工廠坐落之工業用地確已「供工業直接使用」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斷無絕對因果

關係，況且工廠管理輔導法施行後，亦有工廠因無達一定

標準而根本無須依法申辦工廠登記(無工廠登記證)，因此

工廠登記證之有無並非准予適用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之停止條件，仍須依事實情況視該工業用地是否基於實

際工業目的（用途）使用，即「於工業用地或工業區內，

須設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始可准予適用工業用地稅

率課徵地價稅，至於是否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則非所問

」，此觀財政部 91年 7月 31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3050

號函釋自明。 

      七、經查原處分機關表示前於 93年度地價稅開徵前，曾至

系爭土地勘查，訴願人當時之總經理亦陪同承辦人員至各

廠房查看，因 OOO公司竹北廠於 90年至 92年間已陸續資

遣及優退員工，機器設備亦均已陸續移往大陸廠，當時廠

房呈現空置狀態，顯已停工未按核定規劃使用，且此勘查

認定結果至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土地 96 年度地價稅之核定

，均為同一，亦均未經訴願人提起任何行政爭訟而告確定

在案，並經繳納 93年度至 96年度之地價稅款完畢，此乃

訴願人所不爭之事實，殊堪為真。進者，前已述之 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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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間分割前 OOO公司之工廠登記證係屬於 OOO公司竹北

廠，供其作為「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電子

零組件製造業」營業之用，與飛寶公司所營項目「不動產

買賣、不動產租賃、電子材料零售、產品設計業」等項均

屬無涉，而自 OOO公司分割設立之 OO公司產業類別並無

「製造業」之營業，自無上開財政部 91年 7月 31日

0910453050號函釋適用之餘地。訴願人所陳顯將經濟部

前核發予 OOO公司竹北廠之「經濟部工廠登記證」，與系

爭土地是否於系爭年度內有否合於土地稅法有關優惠稅

率之構成要件情形混為一談，且 OOO公司竹北廠之工廠登

記證有否於 97年間註銷，與訴願人所有之系爭土地是否

適用土地稅法第 18條千分之十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迥

屬二事，均無足取。 

     八、另訴願人稱「OOO公司竹北廠為工業用水之需，前於民國

94年 8月 3日、94年 10月 20日向新竹縣政府申請地下

水水權展限登記並經核准在案，核准水權年限至民國 99

年 11月 24日止，訴願人並出具同意書同意台灣 OOO公司

於系爭土地上鑿井取水，期限至民國 99年 9 月 30 日止，

故系爭土地既仍按核定規劃使用（作為廠房之用地），且

已取得工業用之地下水水權…」云云。惟就客觀通念判斷

，公司有否取得地下水水權與其坐落之土地是否供工業直

接使用，及該土地是否按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規劃使用間等

並無直接證明關係，水權證明書僅係主管機關基於地下水

使用管制所實施之行政措施，係就地下水使用之總量管理

及統計，自不得據以足證系爭土地確係供工業使用並有按

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規劃使用。綜上之故，尚難證明訴願人

確係工業興辦人，則訴願人援引財政部 68年 9月 14日台

財稅字第 36472號函釋，當難採據。 

     九、「土地雖為已規劃之工業用地，倘未提出證據證明業已

按核定規劃為工業使用或設廠，亦未提出有關文件向稅捐

稽徵機關申請核定，不得適用工業用地優惠稅率」有改制

前行政法院 77年度判字第 749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是

訴願人既未依土地稅法第 41條規定、同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及財政部 87年 1月 22日台財稅第 0871925951號

函釋意旨，於 93年 9月 22日及 94年 9月 22日之法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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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期限前，檢附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文件向原處分機

關提出申請適用工業用地優惠稅率，是 93年及 94年地價

稅原處分機關仍按一般稅率核課，並無適用法令錯誤、計

算錯誤情事，自無稅捐稽徵法第 28條退還溢繳稅款之適

用。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 99年 4月 2日新縣稅土字第

0990007261號復查決定書，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

應予維持。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結

果不生影響，自無需一一斟酌，併此敘明。 

     十、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

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章仁香 

                  委員   彭亭燕 

                              委員   王文君 

                              委員   張振興 

                              委員   靳邦忠 

                              委員   何采純                                                                                       

                                                                        

中   華   民   國    99   年   8   月   23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決定書次日起 2 個月內向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台北市大安

區（106）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